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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 辦 人：陳若瑛 

 電  話：04-7531634 

 電子信箱：ruoyingc@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 5月 13日  

發文字號：府農務字第11101779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檢送「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一份，敬請 查照。 

說  明：「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業經本府 111 年 5 月 5 日府行法字第 1110165 

     713號令發布，檢送發布令正本一份。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本府農業處 

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 5月 5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111016571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 

 

修正「彰化縣農地保護自治條例」，名稱並修正為「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 

 附「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例」 

                             縣 長 王 惠 美 

 

肆、法規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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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農作物污染防制自治條例 

第 一 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大眾食用農作物的安全並兼顧彰化縣（以下

簡稱本縣）農民權益，增進農地地力，避免食用農作物污染危害之發生，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業務主管單位為本府農業處。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重金屬限量標準：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定穀類（包括米）、蔬果植物

類或菇蕈類重金屬限量標準。 

二、受污染農作物：指重金屬鎘、汞、鉛、總砷、無機砷或其他重金屬含量超過

重金屬限量標準之食用農作物。 

三、農地：指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款所定農業用地範圍之土地。 

四、限耕農地：指農地土壤中重金屬濃度未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惟其生產之食

用農作物，其可食用部分經監測重金屬含量超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定限

量標準，並經本府公告者。 

第 四 條  限耕農地之實際耕作者得種植非食用農作物進行植生復育計畫，或種植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所屬農業試驗改良場所推薦之食用農作物，應先報經本府審查核定後實施；

實施後，經監測該農地所種植食用農作物重金屬含量連續四期均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所定重金屬限量標準者，始公告解除限制耕作。 

第 五 條  限耕農地之實際耕作者得選擇下列方案之一辦理： 

一、依本縣造林苗木配撥規定栽培非食用性樹種造林。 

二、接受本府輔導種植非食用農作物或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機關（單位）推

薦之食用農作物，以可降低作物污染風險之栽培方式種植。 

實際耕作者與所有權人非屬同一人者，應以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或合法取得使用

權者為限。 

本府為增進限耕農地之地力，必要時得商請有權利出租農地者同意出租其農地予

本府或其他生產者，從事種植非食用農作物。 

本府為辦理第一項各款之事項，必要時得編列預算視個案情形予以補助，其補助

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本府於必要時得組成輔導小組向限耕農地實際耕作者進行溝通輔導。 

第 六 條  本府執行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得委辦鄉（鎮、市）公所辦理。 

第 七 條  本府或受委辦之公所對農業用地實施農作物污染監測採樣、管制或剷除受污染農

作物時，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採樣方法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定農作物重金屬等污染監測管制作業程序

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限耕農地除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外，不得種植食用農作物。 

前項限耕農地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或公告前即發生種植食用農作物之事實者，本

府得剷除或銷毀該食用農作物，並予以補償。 


